
哥
斯
大
黎
加
當
康
社
會
工
作
介
紹

、
前

、
一
=
口

說
是
一
個
在
哥
斯
大
黎
加
長
大
的
華
僑
。
在
那
襄
居

住
了
十
二
年
的
我
，
深
受
了
哥
國
福
利
法
令
與
制
度
的
保

護
與
照
顧
。
因
此
在
決
定
回
國
唸
大
學
時
，
第
一
志
願
就

決
定
了
選
讀
社
會
工
作
，
希
望
將
來
也
能
修
成
為
一
個
福

利
的
提
供
者
。
目
前
，
我
在
醫
既
已
從
事7
兩
年
的
社
會

工
作
。
在
服
務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雖
然
能
移
與
病
患
和
家
屬

建
立
良
好
的
關
係
以
及
解
決
鈕
期
的
困
難
，
但
是
仍
然
受

到
了
許
多
的
限
制
，
其
中
包
括

•• 
L

醫
院
其
他
部
門
的
專

業
人
員
對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不
明
確
、
認
同
程
度
較
低

;
以
及
9
趴
在
轉
介
院
外
機
構
時
，
大
家
都
沒
有
一
個
共
識

能
移
很
明
確
的
說
明
個
案
轉
介
的
步
聽
，
或
者
對
其
他
社

會
資
頑
不
了
解
而
無
法
給
予
個
案
一
個
完
整
的
服
務
。
因

此
今
年
三
月
份
在
我
回
去
哥
斯
大
黎
加
揉
親
的
同
時
，
也

參
觀
了
一
所
半
公
立
臘
梅
和
兩
家
公
立
醫
駝
，
了
解
了
他

們
社
會
工
作
在
醫
療
臘
梅
的
運
作
以
及
他
們
是
如
何
與
其

他
非
醫
療
擴
構
配
合
的
。
本
文
將
分
三
部
份
來
介
紹
哥
國
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狀
況
﹒
-
L

介
紹
哥
國
醫
療
制
度
的
核
心
撥

楷
|
|
哥
國
社
會
保
險
局
(
的
丘
m
w
n。
叩
門
"
同1
8
5
0

出
。

ω
ω
m
c
g
ω。
已
缸
，
簡
稱

C
C
S
S
)
之
發
展
與

功
能
﹒'
9
ω社
會
工
作
在
C
C
S
S

的
工
作
發
展
﹒
，
以
及qa

哥
國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在
近
齡
年
之
工
作
發
展
與
評
估
。

二
、
哥
國
社
會
保
險
局

CCSS) 

之
發
辰
與
評
估

C
C
S
S

建
立
於
四
0
年
代
初
期
，
其
建
立
的
主
要

目
的
是
要
實
施
義
務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以
及
增
加
被
保
人
的

利
益
。
C
C
S
S

之
服
務
分
為
兩
個
制
度
|
|
瘓
病
與
婦

幼
醫
護
、
以
及
養
老
，
後
者
包
括
殘
障
、
老
人
及
死
亡
。

起
初
，
它
只
是
保
護
少
部
份
勞
工
階
層
的
一
種
方
法

。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只
有
少
數
幾
個
地
區
有
實
施
家
庭
保
臉

，
而
在
另
一
些
地
區
只
保
障
被
保
勞
工
之
兩
歲
以
下
的
孩

于
。

C
C
S
S

初
期
只
保
障
到
全
國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八
;

但
是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眾
議
臨
將
階
層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改
為

一
根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所
有
的
人
口
，
不
管

是
勞
工
、
雇
主
、
失
業
者
、
等
等
，
均
可
享
有
社
會
保
險

。
隨
著
上
述
保
險
的
改
革
，
語
法
也
定
出
社
會
發
展
與
家

庭
補
助
之
法
令
，
目
的
在
於
改
善
哥
國
人
民
收
入
之
分
阻

f五.

佩

繭

/自\

'
照
顧
貧
困
群
眾
以
及
補
貼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之
經
濟
負
措

。
同
時
，
聽
乎
所
有
的
醫
院
均
納
入
C
C
S
S

之
管
理
，

使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向
前
跨
出
一
大
步
。

C
C
S
S

之
服
務
分
為
三
大
制
度
以
滿
足
全
國
社
會

安
全
之
需
求
，
其
中
兩
項
制
度
是
於
一
九
四
三
年
構
成

的
﹒
.

八
鬥
疾
病
與
婦
幼
醫
護
制
度

根
接
哥
國
憲
法
第
五
十
七
條
，
所
有
領
工
資
的
受
雇

者
有
義
務
參
加
社
會
保
臉
。
只
有
在
私
人
住
宅
擔
任
清
潔

工
而
不
會
帶
給
雇
主
利
潤
者
以
及
定
期
收
割
咖
啡
者
可
以

免
除
加
保
之
義
務
，
但
是
他
們
仍
然
可
以
自
願
加
保
。
一

旦
白
願
加
保
，
其
保
險
就
成
為
義
務
保
臉
。

另
外
也
可
以
免
除
義
務
加
保
者
有
﹒
﹒
@
與
雇
主
同
住

、
為
他
工
作
而
沒
有
金
錢
薪
資
的
親
戚
，
以
及
@
領
國
家

、
合
立
機
構
、
或
市
政
府
提
供
的
津
貼
之
勞
工
。

疾
病
與
婦
幼
醫
護
之
保
險
費
由
勞
工
、
雇
主
以
及
政

府
等
三
方
面
分
攏
。
根
按
勞
工
薪
賀
，
每
一
方
必
須
卦
攤

的
百
分
比
如
下•• 

勞
工
四
川
治
、
雇
主
六
﹒
七
五
話
，
政
府

0
.
二
五
佑
。
C
C
S
S

必
須
將
這
制
度
的
收
入
完
全
使

用
於
被
保
人
之
服
務
上
。
疾
病
與
婦
幼
醫
護
制
度
之
受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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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有
兩
種
:
一
為
直
接
被
保
人
，
也
就
是
分
攤
保
險
費
發

;
二
為
眷
屬
被
保
人
，
是
指
在
經
濟
上
依
賴
直
接
被
保
人

之
家
屬
。在

這
制
度
下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包
括
﹒
-

L

醫
療
照
顧
，
齒
科
服
務
，
供
應
藥
物
，
因
疾
病
而

無
法
工
作
者
，
給
子
工
作
員
五
O
佑
的
薪
資
補
助
，
最
長

為
六
個
月
期
限
，
如
果
被
保
人
需
要
的
話
，
揖
供
轉
臨
及

安
置
的
服
務
，
以
獲
得
適
當
的
照
顧
。

三
提
供
孕
婦
產
前
、
生
產
及
產
後
的
醫
療
照
顧
，
供

應
藥
物
，
如
果
是
上
挂
孕
婦
，
在
產
部
及
產
後
前
後
給
予

罩
。
佑
的
薪
資
補
助
。

a

如
果
被
保
人
需
要
矯
正
器
材
、
義
肢
、
助
聽
梅
、

輪
椅
或
眼
鏡
的
話
，
會
提
供
經
費
補
助
，
而
如
果
需
要
提

高
補
助
金
時
，
則
須
做
社
會
調
查
以
評
估
是
否
需
要
提
高

補
助
。
同
樣
的
，
如
果
新
生
見
之
母
親
是
直
接
被
保
人
而

有
經
濟
問
題
的
話
，
也
會
做
社
會
調
查
以
評
估
是
否
可
以

提
供
牛
奶
津
貼
。

4

如
果
直
接
被
保
人
死
亡
則
提
供
安
葬
費
之
補
助
。

&
除
了
經
費
補
助
、
齒
科
服
務
、
安
葬
費
用
及
自
由

過
擇
醫
療
照
顧
之
外
，
在
經
濟
上
依
頓
直
接
被
保
人
之
人

口
均
可
以
享
受
前
面
所
列
之
各
種
服
務
。

ω
養
老
制
度

過
陣
、
老
人
及
死
亡
制
度•• 

此
制
度
是
管
理
與
殘
障

、
老
人
、
飯
寡
及
孤
見
有
關
之
各
種
利
益
、
經
費
、
行
故

管
理
、
監
督
、
貸
款
權
等
事
物
。
除
了
公
立
學
校
之
教
師

、
司
法
官
員
以
及
獨
立
作
業
之
工
作
人
民
以
外
，
所
有
個

薪
資
之
工
作
人
員
(
包
括
去
立
與
私
立
機
構
的
〉
均
有
義

務
並
且
不
許
放
棄
加
入
這
一
項
保
險
制
度
。
保
險
費
的
給

付
也
是
根
撮
勞
工
的
薪
資
由
三
方
面
來
分
攤
﹒
﹒
雇
主
付
四

﹒
七
五
叫
紗
，
勞
工
領
付
二
﹒
五
話
，
故
府
讀
付
0
.
二
五

佑
。
藉
著
保
險
費
成
立
一
個
基
金
來
保
障
被
保
以
沫
束
的

退
休
金
。
如
果
被
保
人
死
亡
的
話
，
退
休
金
則
給
付
給
依

輯
被
保
人
之
家
屬
。

養
老
制
度
之
保
險
給
付
對
象
有
一
一
•• 
L

直
接
被
保
人

成
為
強
障
(
非
工
作
因
素
)
或
已
年
滿
六0
歲
時
;
么
當

直
接
被
保
人
死
亡
時
，
給
付
給
家
屬
。
給
付
家
屬
的
順
序

為•• 

配
偶
及
子
女
，
如
果
沒
配
偶
及
子
女
則
給
付
給
父
母

，
如
果
父
母
已
不
存
時
則
給
付
給
兄
弟
姊
妹
。

為
了
評
估
死
亡
保
胺
給
付
之
對
象
，
社
會
工
作
部
會

做
社
會
調
查
，
然
後
將
報
告
時
給
保
險
與
補
助
部
以
便
做

最
後
的
決
定
。

免
給
付
保
險
費
制
度•• 

此
制
度
成
立
於
一
4九
七
四
年
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，
其
目
的
是
為
了
補
足
強
陣
、
老
人
及
死

亡
制
度
。
它
所
保
護
的
對
象
是
針
對
那
些
一
未
享
受
到
前
述

任
何
一
種
保
險
卻
極
需
要
保
險
的
個
人
或
團
體
。
這
些
對

象
的
優
先
順
序
為
﹒
-

L

有
依
賴
人
口
之
老
人
或
殘
障
人
士
。
老
人
必
額
為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。
殘
障
者
必
須
經
過C
C
S
S

醫
師
之
鑑

定
才
能
被
認
可
。

9
印
有
依
輯
人
口
之
單
身
母
親
。
所
謂
單
身
母
親
是
指

配
偶
或
同
居
人
已
死
亡
而
必
讀
一
人
抉
養
聽
障
者
或
十
五

歲
以
下
的
子
女
之
婦
女
。

q
的
獨
居
之
老
人
或
聽
障
人
士
。

在
這
制
度
下
所
定
的
被
保
人
的
依
頭
人
口
之
條
件
為

有
經
濟
困
難
而
無
法
自
力
更
生
，
同
時
必
績
是
老
人
、
殘

障
者
、
十
五
歲
以
下
的
小
孩
或
必
鑽
在
家
照
顧
他
人
之
成

年
人
。這

一
項
制
度
的
受
益
者
可
以
享
受
每
個
月
的
生
活
津

貼
以
及
疾
病
與
婦
幼
醫
護
保
險
所
提
供
的
任
何
服
務
。
免

給
付
保
險
費
制
度
之
資
頭
來
自
於
「
社
會
發
展
與
家
庭
補

助
基
金
」
收
入
之
二
十
括
。
這
二
十
%
的
資
諒
自
C
C
S

S

來
管
理
，
與
其
他
保
險
制
度
完
全
獨
立
。

二
、
社
會
玉
作
在
C
C
S
S

的
玉
作
發
辰

隨
著
社
會
安
全
以
及
C
C
S
S

各
種
保
險
制
度
的
發

展
，
社
會
工
作
在
C
C
S
S

的
角
色
與
工
作
內
容
也
有
所

不
同
。
其
發
展
可
分
為
三
個
階
段•• 

八
鬥
第
一
階
段

五
一
年
)

(
一
九
四
三
年
至
一
九

在
這
一
段
期
間
，
大
部
份
的
工
作
是
屬
於
經
濟
補
助

，
並
且
缺
乏
有
結
構
性
的
工
作
方
法
與
技
巧
。
其
工
作
內

容
包
括•• 

L

給
付
醫
療
補
助
金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常
常
需
要
到
醫

臨
拜
訪
住
臨
病
患
並
將
醫
療
津
貼
交
給
病
患
。
在
此
保
險

制
度
了
，
孕
犀
掃
需
要
申
請
牛
奶
津
貼
的
情
況
時
，
社
會

期十六第刊季處發區才土一位一



工
作
員
必
領
另
做
評
估
。

么
將
權
息
傳
柴
痕
病
及
性
病
而
未
接
受
治
療
的
個
案

轉
介
給
醫
生
。

a

幫
忙
寫
信
、
留
字
條
、
打
電
報
、
等
事
務
性
工
作

。
目
前
這
種
工
作
已
被
志
工
取
代
。

同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有
輔
助
醫
生
的
功
能
，

因
為
他
們
可
以
協
助
醫
生
多
了
解
病
患
的
狀
況
以
便
在
決

定
做
治
療
時
，
能
移
做
更
客
觀
的
選
擇
。

當
時
所
謂
的
督
導
只
限
制
在
開
會
討
論
條
文
上
或
行

政
上
之
事
物
，
而
忽
略
了
最
基
本
的
專
業
督
導
。

在
當
時
(
一
九
四
八
年
)
的
社
會
行
政
工
作
並
不
被

視
為
一
個
社
會
服
務
單
位
，
而
是
被
稱
為
「
社
會
教
育
與

宜
傳
部
」
。
在
人
事
編
制
上
，
只
有
一
個
部
主
任
以
及
六

位
女
訪
問
員
，
沒
有
一
位
是
受
過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訓
諒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，
部
主
任
離
職
，
該
部
門
改
名
為
「
訪
問
團

」
(
只
有
四
個
人
)
，
並
成
為
監
察
部
的
一
部
份
。
之
後

才
開
始
規
定
訪
問
員
必
須
是
社
會
服
務
系
畢
業
的
才
能
從

事
此
項
工
作
。

ω
第
二
階
段

五
八
年
)

(
一
九
五
二
年
至
一
九

一
九
五
二
年C
C
S
S

管
理
部
要
求
分
析
監
察
部
與

社
會
訪
問
圓
所
做
的
工
作
內
容
，
結
果
決
定
將
兩
個
單
位

分
閱
。
原
先
的
社
會
訪
問
團
改
名
為
社
會
服
務
，
而
訪
問

具
改
名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到
這
時
期
仍
然
沒
有
任
何
一
種
比
較
科
學
的
社
會
工

作
方
法
。
因
此
才
開
始
著
重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，
包
括 如

何
做
社
會
診
斷
與
治
療
。
在
這
時
期
也
開
始
引
入
了
一

系
列
的
專
業
性
的
活
動
、
技
巧
與
資
源
，
並
介
紹
社
會
病

歷
的
概
念
、
社
會
研
究
之
步
腰
、
編
寫
報
告
的
方
法
、
制

定
日
報
表
的
格
式
，
如
何
分
配
工
作
的
時
間
與
領
域
，
以

及
加
強
個
人
營
導
。
至
於
工
作
內
容
方
面
，
已
開
始
分
析

工
作
的
質
與
量
，
並
以
統
計
芳
法
來
分
析
每
一
位
工
作
員

及
整
個
部
門
的
效
率
以
便
擬
定
上
下
標
準
。
同
時
界
定
了
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並
鼓
勵
工
作
員
參
與
專
業
性
的
工
作

坊
。

在
這
個
階
段
開
始
給
于
社
工
人
員
學
術
方
面
的
訊
線

，
例
如
，
簡
化
哥
國
大
學
社
會
服
務
系
之
入
學
手
續
;
提

供
獎
學
金
給
居
住
比
較
遠
的
工
作
員
。
隨
著
C
C
S
S

各

種
政
策
與
制
度
的
擴
張
，
社
會
服
務
部
人
事
編
制
也
增
加

了
人
數
。
C
C
S
S

制
度
的
擴
張
包
括
:
一
九
五
八
年
疾

病
與
婦
劫
醫
護
保
險
開
放
給
農
牧
工
人
之
家
屬
，
以
及
擴

大
建
設
診
所
和
醫
院
的
計
割
。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，
首
家
綜

合
診
所
設
立
社
會
服
務
室
時
，C
C
S
S
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
亦
增
加
了
一
名
社
會
工
作
員
來
監
督
設
在
醫
民
及
診
所
的

醫
療
社
工
人
員
。

的
第
三
階
段

(
一
九
六
九
年
至
今
)

當
C
C
S
S

在
前
兩
個
階
段
以
說
慢
的
速
度
發
展
各

種
不
同
的
服
務
時
，
突
然
面
臨
一
九
六
一
年
新
的
法
令

1
1

保
險
普
及
化
|
|
各
醫
臨
及
診
所
加
入C
C
S
S

，

以
及
保
險
開
放
給
無
收
入
之
團
體
，
致
使
C
C
S
S

不
得

不
加
速
調
整
其
內
部
工
作
並
吸
收
更
多
的
服
務
群
體
。
這

個
轉
變
直
接
影
響
到
C
C
S
S

社
會
服
務
部
之
工
作
發
展

。
最
明
顯
的
事
是
一
九
六
七
年
社
會
工
作
協
會
的
成
立
強

迫
更
換
C
C
S
S

社
會
服
務
部
的
主
管
，
並
且
擬
出
執
行

此
專
業
的
工
作
規
則
。

新
的
主
管
雖
仍
著
重
在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芳
法
，
但
是

同
時
也
開
始
舉
辦
團
體
與
社
區
活
動
﹒
，
其
在
社
區
活
動
方

面
主
要
是
辦
座
談
會
以
及
教
育
性
的
課
程
，
並
沒
有
特
定

的
目
標
。

因
為
機
構
的
復
雜
性
及
社
會
員
工
作
的
多
接
化
，
導

致
社
工
員
必
賓
在
醫
療
領
域
襄
特
別
分
出
三
個
科
別
﹒
-

L

復
健
社
會
服
務•• 

工
作
著
重
在
從
事
社
會
調
查
來

評
估
與
決
定
給
予
病
患
可
以
申
請
的
福
利
項
目
與
經
濟
補

助
。

久
家
庭
計
劃
社
會
服
務
:
工
作
分
兩
芳
面
進
行

•• 

一

是
教
育
;
二
是
在
病
患
有
意
願
不
再
懷
孕
的
情
況
下
，
從

事
社
會
調
查
以
評
估
是
否
適
合
做
不
孕
手
術
。

q
的
精
神
科
與
身
心
向
科
社
會
服
務
﹒
﹒
主
要
是
做
環
攬

方
面
的
評
估
，
尤
其
是
家
庭
及
工
作
環
境
，
來
接
供
長
期

的
社
會
治
療
以
補
足
醫
生
的
處
置
。

至
於
行
政
方
面
的
影
響
有
兩
點
﹒
-
L

社
會
服
務
部
從

C
C
S
S

的
行
政
體
系
轉
為
醫
療
體
系
的
管
理
範
圍
﹒
'
么

因
保
險
的
普
及
化
，
社
會
工
作
部
的
人
事
編
制
也
大
量
的

增
加
，
也
因
此
主
管
與
各
階
級
的
社
工
員
之
功
能
與
角
色

有
更
明
確
的
分
配
與
界
定
。

社
會
服
務
部
的
組
輯•• 
C
C
S
S

在
組
識
上
分
為
兩

個
體
系
|
|
行
政
及
醫
療
|
|
各
體
系
均
有
一
位
副
經
理

管
理
。
社
會
工
作
部
是
隸
屬
於
醫
療
體
系
。
C
C
S
S

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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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
體
系
負
責
全
國
醫
療
制
度
的
管
理
，
包
括
行
政
、
計
割

、
決
策
、
工
作
員
(
公
立
醫
院
及
診
所
之
專
業
人
員
及
非

專
業
人
員
)
之
薪
資
和
貸
款
等
工
作
項
目
。
另
外
也
負
責

監
督
各
公
立
醫
院
及
地
區
診
所
執
行
計
割
。
目
前
(
一
九

九
二
年
)
的
社
會
工
作
部
有
一
位
主
管
(
資
深
社
工
員
)

、
兩
位
專
業
社
工
員
、
一
位
行
政
助
理
以
及
一
位
秘
書
。

此
部
門
負
責
全
國
六
家
公
立
醫
臨
及
地
區
診
所
的
社
會
工

作
之
計
劃
與
評
估
，
由
全
國
二
五
二
位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員

執
行
計
劃
之
內
容
。

四

、
哥
國
醫
療
社
會
玉
作

在
泣
幾
年
之
五
作
發

辰
與
評
估
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以
前
，
哥
國
各
醫
隘
的
社
會
工
作
部

門
均
獨
立
作
棠
，
各
醫
臨
負
責
計
劃
自
己
的
工
作
，
缺
乏

一
個
全
國
性
的
聯
絡
網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自
己
的
角
色
、

定
位
或
工
作
方
向
仍
然
不
清
楚
，
整
體
上
而
言
，
可
以
說

是
缺
乏
組
織
的
。

一
九
八
九
年
由
C
C
S
S

新
聘
的
社
會
工
作
部
主
任

白
白
﹒
〉
已
旦
首
m
w
切
門
。
口
。
由
盟
"
口no
重
新
組
織
了
醫
療

社
會
工
作
的
狀
況
，
其
原
因
有
三
•• 

L

醫
護
人
員
反
應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工
作
內
容
不
明
確

，
部
門
組
織
很
亂
。

三
社
會
工
作
員
本
身
對
當
時
的
角
色
和
地
位
並
不
滿

意
，
不
被
重
視
，
同
時
對
自
已
的
土
作
的
內
有
成
默
感
。

n
a
C
C
S
S

社
會
工
作
部
主
任
開
始
想
讓
社
會
工
作

員
有
一
比
較
明
確
的
定
位
，
使
其
他
醫
療
部
鬥
認
識
並
肯

定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以
及
引
導
社
會
工
作
員

的
工
作
芳
向
。

這
一
位
新
主
任
集
合
了
幾
位
社
工
具
，
一
起
擬
定
了

一
年
的
工
作
計
剖
，
然
後
將
計
劃
介
紹
給
高
級
主
管
及
各

部
門
主
管
以
獲
得
他
們
的
認
可
。
這
一
項
「
行
銷
」
的
工

作
花
了
一
年
的
時
間
。
在
主
管
認
可
之
後
，
C
C
S
S

提

供
一
人
專
門
協
助
社
會
工
作
部
為
工
作
計
劃
案
做
細
節
方

面
的
策
割
。
這
一
整
套
計
劃
稱
之
為
『
一
九
九
0
年
全
國
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』
，
由
C
C
S
S

擬
定
大
綱
，
而
每

家
醫
院
及
地
區
診
所
根
讓
大
綱
及
地
區
的
需
求
再
擬
出
更

詳
細
的
工
作
項
目
。
這
一
項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有
四
大
目
標

L

使
所
有
C
C
S
S

計
劃
的
受
益
者
能
修
改
善
其
社

會
狀
況
，
達
到
個
人
整
體
性
的
發
展
。
其
重
點
保
在
預
防

的
工
作
。

白
，
心
加
強
家
庭
的
潛
能
，
靚
家
庭
為
一
個
團
體
。
其
重

點
放
在
家
庭
危
纜
的
干
預
計
置
。

a

結
合
C
C
S
S

以
及
其
他
地
區
機
構
的
資
源
，
使

計
劃
更
『
廣
泛
和
克
賞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所
考
慮
的
能
更
合
於

理
性
，
而
不
致
於
損
害
服
務
的
品
質
。

4

在
社
會
層
面
能
移
適
當
的
運
用
鵲
橋
性
的
資
源
。

一
九
九
0
年
全
國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計
靈
的
介
紹
興
評

估
﹒
.

這
一
項
計
劃
合
為
四
個
副
計
鼓•• 
L

研
究
，
三
才
能

訓
轍
，
a

社
會
運
動
，
也
評
估
。

八
鬥
研
究
副
計
畫
(
ω口
σ
l可
門
。
閥
門
郎
自

。
同
戶
口
〈
。ω立
m
m
泣
。
口
)

C
C
S
S

設
計
了
一
套
社
會
指
標
，
要
求
全
國
每
一

位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每
一
位
個
察
填
寫
，
社
會
指
標
的

目
的
在
於
辨
認
在
危
嘴
中
的
團
體
之
特
質
，
描
述
地
區
性

、
區
域
性
以
及
全
國
性
的
問
題
診
斷
，
認
識
他
們
的
問
題

，
如
此
才
能
了
解
社
會
工
作
將
來
擬
定
計
劃
的
方
向
。
在

一
九
九
0
年
當
中
總
共
訓
繞
了
一
五0
位
社
工
具
，
教
他

們
如
何
使
用
社
會
指
標
表
格
。
原
先
計
劃
要
從
事
九
十
九

項
研
究
，
在
年
底
時
已
完
成
了
五
十
五
%
的
研
究
。
另
外

，
在
進
行
中
的
有
六
十
三
個
。
研
究
之
所
以
會
超
過
原
先

所
預
定
要
傲
的
原
因
是
因
為
社
工
員
在
使
用
社
會
指
標
時

找
到
研
究
的
動
機
。
大
部
份
的
研
究
對
象
都
集
中
在
老
人

、
青
少
年
以
及
見
童
。

ω
才
能
訓
練
副
計
鑫

(
ω口
σ
i℃
門
。
|

mgs 

。
h
n
自
℃
自σ
門-
E
M
Y
)

一
九
九
0
年
的
才
能
訓
練
主
要
是
培
養
社
會
工
作
員

的
能
力
以
便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的
工
作
。
訓
線
內
容
包

括
社
工
具
所
需
要
的
資
源
與
內
容
。
蝕
了
對
社
工
員
的
訓

練
之
外
，
也
有
針
對
案
主
的
訓
練
，
目
的
是
讓
他
們
善
加

利
用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、
了
解
他
們
對
機
構
所
擁
有
的

權
利
與
義
務
、
以
及
鼓
勵
自
己
維
護
自
己
的
健
康
。
才
能

訓
練
主
要
的
對
象
如
下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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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!
社
會
工
作
員

1

對
內
(
C
C
S
S
)
!
一

一
「
其
他
部
門
工
作
員

才
能
訓
練
l

一一

-
l
其
他
福
利
機
構
的
工
作
員

-41lr lik-
-
'
j
-
i
案
主

一
九
九
0
年
大
部
份
的
訓
練
是
針
對
社
會
工
作
員
和

集
主
，
全
年
共
有
一
二
九
件
訓
儕
計
劃
案
，
二
三
七
位
社

工
具
受
訓
，
九
四
、
五
二
五
被
保
人
接
受
健
康
教
育
，
以

及
一
、
八
五
七
位
案
主
受
訓
。
針
對
社
工
具
的
訓
蝶
包
招

•• 

社
會
病
理
學
、
管
理
發
展
、
地
區
健
康
系
統
、
工
作
方

法
、
家
族
治
療
、
社
會
一
瞄
刺
指
標
、
電
腦
、
社
會
政
策
等

課
程
，
針
對
案
主
的
訓
融
包
招
﹒
﹒
社
區
組
轍
，
背
少
年
社

會
問
題
的
干
預
，
有
關
心
理
衛
生
的
題
材
，
A
I
D
S
的

各
種
觀
點
，
見
童
虐
待
與
性
虐
待
，
慢
性
接
病
的
一
般
概

A念
，
義
工
訓
蝶
，
雙
親
學
校
，
疾
病
的
社
會
教
育
方
面
等

課
程
。

的
社
會
運
動
副
計
畫
(
ω口
σ
l℃
片
。

m
g
s
o
h
ω
o
n
戶
已
m
H
n泣
。
口
)

社
會
運
動
是
整
個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中
最
重
要
的
一
部

份
。
分
成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及
社
區
等
三
種
服
務
方
法
，
服

務
的
多
樣
化
、
經
濟
危
機
、
被
保
人
的
增
加
、
社
會
病
理

現
象
的
增
加
等
因
素
導
致
這
錢
年
來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干
預

量
增
加
與
擴
散
。

在
一
九
九
0
年
當
中
一
共
接
受
二
六
、
一
O
七
個
個

棄
。
這
些
個
案
所
星
現
的
病
態
現
象
有

•• 

家
庭
成
員
間
有

衝
哭
，
遺
棄
和
虐
待
，
社
會
經
濟
問
題
，
慢
性
疾
病
以
及

特
殊
的
醫
療
疾
病
，
例
如
:
意
外
事
件
、
性
傳
染
疾
病
。

在
團
體
方
面
，
原
先
預
定
做
二
四
八
個
團
體
，
年
底
時
統

計
結
果
總
共
有
八
一
四
個
團
體
。
最
傑
出
的
團
體
有

•• 

慢

性
疾
病
團
體
，
車
間
少
年
團
體
，
社
會
教
育
團
體
以
及
治
療

社
團
體
。
在
社
區
方
面
，
原
先
預
定
了
五
十
六
件
計
割
案

，
年
底
統
計
共
實
施
一
一
七
件
。
工
作
坊
集
中
在
個
人
及

社
區
衛
生
以
及
組
織
一
些
社
區
自
助
團
體
。

團
體
和
社
區
服
務
的
增
加
原
因
是
，
以
前
有
許
多
行

政
工
作
以
及
屬
於
其
他
部
門
的
工
作
都
是
由
社
會
工
作
員

來
承
擔
，
新
主
管
決
定
將
這
些
工
作
減
除
，
還
給
其
他
部

門
去
傲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就
爭
取
了
許
多
時
間
來
從

事
自
己
專
業
的
工
作
。
另
一
芳
面
，
社
會
指
標
也
激
發
了

社
工
員
從
事
團
體
及
社
區
工
作
的
動
橫
。

制
評
估
副
計
畫
(
ω口
σ
l賞
。
閃
閃
白
自

。t-t、

。
〈
臼
戶
口
臼
汁
的
。
口
)

每
一
個
月
、
三
個
月
及
每
一
年
由
每
一
個
單
位
評
估

自
己
的
計
劃
典
活
動
，
並
且
寫
一
份
報
告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
也
要
做
個
別
及
團
體
督
導
。
在
年
度
結
束
後
，
由
C
C
S

S
做
總
評
估
。
由
這
一
套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共
做
了
兩
個
評

估•• 

第
一
個
是
由
社
會
服
務
委
員
會
所
傲
的
，
由
每
一
家

醫
院
、
診
所
社
會
服
務
部
主
任
及
督
導
組
成
的
。
第
二

個
評
估
由
人
類
資
源
部
(
因
口g
m
p

悶
。
的
。ES

的

口
。
℃m
H
Z
B抽
出
神
)
所
傲
的
。
從
這
份
評
估
找
出
社
會
工
作

員
在
醫
療
機
構
的
新
方
向
，
同
時
擬
定
一
九
九
一
年
的
工 作

計
割
。
在
做
評
估
的
工
作
也
好
，
計
劉
新
的
工
作
方
向

也
好
，
都
是
分
地
區
性
、
區
域
性
及
全
國
性
等
三
個
面
來

考
慮
以
符
合
地
區
、
區
域
及
全
國
人
民
的
需
求
。
今
年
(

一
九
九
二
年
)
已
完
成
一
九
九
一
年
的
工
作
計
劃
評
估
，

並
且
在
進
行
一
九
九
二
年
的
全
國
社
會
福
利
計
劃
。

以
上
是
哥
國
全
國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在
近
兩
年
的
發
展

狀
況
。
經
過
社
工
具
自
動
自
發
的
推
展
自
己
的
專
業
知
識

與
功
能
，
目
前
己
漸
漸
地
鞏
固
在
醫
臨
的
地
位
與
功
能
，

並
已
獲
得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與
主
管
的
肯
定
。
經
濟
問
題
的

處
理
在
他
們
的
工
作
量
只
佔
一
小
部
份
的
百
分
比
而
己
，

大
部
份
的
工
作
是
屬
於
治
療
性
與
教
育
性
(
預
肪
性
)
的

干
預
。
在
他
們
的
團
體
工
作
，
也
有
醫
護
人
員
參
與
、
觀

摩
。
對
許
多
醫
護
人
員
而
言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圍
毆
小
組

不
可
缺
的
一
位
成
員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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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本
丈
作
者
現
任
馬
偕
紀
念
醫
院
社
會
服
務

主
社
會
且
作
師
)

←鈞一見二十年-十八國氏華中




